
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2017-052

  

债券代码：122441      债券简称：15 赣长运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 12月 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 118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876,1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31.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葛黎明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6 人，刘钢董事、彭中天独立董事、马敬民独立董

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4人，李善敏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总经理胡维泉先生、董事会秘书吴隼先生、财务总监谢景全先生出席了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拟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昌南客运站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

着物等相关附属设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876,167 100.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754,367 99.84 121,800 0.16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彭润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754,367 99.84 121,800 0.16 0 0 

鉴于彭中天独立董事因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时间已满六年，已于2017年9月5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函，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意增补彭润中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4、 议案名称：《关于拟投资设立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0,511,167 99.99 5,000 0.01 0 0 

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9200万元，与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景德镇市隆发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江西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

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相关条款的议案》 

8,981,338 98.66 121,800 1.34 0 0 

3 

《关于增补彭润中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8,981,338 98.66 121,800 1.34 0 0 

4 

《关于拟投资设立江西

运达基础设施投资有限

公司的议案》 

4,738,138 99.89 5,000 0.11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2 项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剡、王雪地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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